	宜昌市义务教育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评估指南(试行稿)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评估内容

	组织管理(15分)
	愿景规划
(4分)
	科学制定学区或集团办学规划，落实情况良好。

	
	组织运作
(4分)
	优化学区或集团的组织架构、运行机制，确保内部运作畅通有效。

	
	制度实施
(4分)
	制定学区或集团章程与相关制度，执行情况好。

	
	文化建设
(3分)
	注重内部文化建设，有凝聚力，成员校对学区或集团有归属感，形成合作互动的团队氛围。

	课程建设(30分)
	课程规划   (10分)
	立足区域特色，对学区或集团的共享课程群建设进行整体规划，做到优势互补，布局合理。

	
	课程共建   (10分)
	学区或集团分工合作、共建课程，共同提升教师课程开发和实施能力。

	
	课程共享   (10分)
	学区或集团内成员校之间共享课程门类、数量、质量、学生受益面、受欢迎程度等情况良好。

	教师发展(30分)
	内部流动
(8分)
	建立学区或集团内教师流动的管理和效益评估机制,学区或集团内成员校之间教师流动的数量达到5%以上。

	
	教研合作
(8分)
	通过师徒结对、组建名师工作室、教研联合体等多种方式，发挥学区或集团内优秀教师、优秀教研组的示范辐射作用，引领成员校教师专业发展。

	
	专业支持
(8分)
	积极为学区或集团内的教师专业发展创设条件，支持学区或集团教师在学历、职称等方面的提升。2-3年内形成品牌学科的教师团队或学科优势。

	
	科研培训
(6分)
	师资培训有统筹安排,培训资源共享,培训内容聚焦重点研究项目，有主题，有针对性。

	资源共享(10分)
	设施共享
(5分)
	成员校之间班额控制、场地使用、设施开发和共享等情况良好。

	
	平台建设
(5分)
	积极打造名师微课点播平台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管理、课程、教研、科研的效能。

	优质均衡（15分）
	集团发展度   (4分）
	学区或集团办学整体水平有提升，各成员校特色个性逐步凸显，部分薄弱学校生源流失情况持续改善。

	
	校际均衡度  （4分）
	以学区集团为单位，达到《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》第二章第六条七项指标的具体要求。

	
	质量提升度  （4分）
	贯彻落实绿色学业质量观，在教育质量监测中，校际差异明显降低，学生课业负担减轻。

	
	社会认可度  （3分）
	教师、学生、家长、及社区居民对学区或集团的办学及成效的满意度达到85%以上。



